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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大连商品交易所作为保证金的资产

处置业务规定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作为保证金的资产处置业务，根据《大连商

品交易所交易规则》《大连商品交易所结算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

定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章 处置条件与方式

第二条 会员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交易所可以对其提交的

作为保证金的资产进行处置：

（一）会员不能履行交易保证金债务和相关债务的；

（二）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第三条 作为保证金的有价证券的处置方式为拍卖、变卖和

协议折价等，交易所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处置方式。

作为保证金的外汇资金的处置方式为强制换汇，交易所可

以将会员的外汇资金转换成人民币。

第三章 处置通知与资产选择

第四条 若会员出现第二条所述情形，交易所应当向会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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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送资产处置通知（通知发送日记为第 T 日）。

第五条 交易所在第 T 日结算后按照外汇资金、国债、标准

仓单的顺序选择需要处置的资产，直至选择的各资产折后金额

的总和满足会员的交易保证金债务和相关债务。

第六条 交易所根据国债的待偿期、发行时间及市场流动性

等因素选择需要处置的国债。同一国债按照折后金额由大到小

依次选择。

第七条 交易所根据市场情况，综合考虑标准仓单的流动

性、处置效率、注销期限等因素，选择需要处置的标准仓单。

使用拍卖、变卖等公开处置方式时，交易所可以公布会员

交存至交易所的全部标准仓单，由市场参与者根据公布的标准

仓单提交申购意向，成功购买的数量以交易所通知为准。

第八条 交易所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对资产的选择进行调整。

第四章 外汇资金处置流程

第九条 第 T+1 交易日，交易所根据各存管银行外汇资金专

用结算账户的余额情况，选择换汇银行，将会员的全部或部分

外汇资金按照银行实时汇率转换成人民币。

第五章 国债处置流程

第十条 国债拍卖按以下流程办理：

（一）拍卖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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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T 日，交易所向中央结算公司提交拍卖申请。

（二）拍卖

中央结算公司根据交易所的申请，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拍卖。

（三）拍卖结果通知

中央结算公司将国债拍卖结果告知交易所，交易所将拍卖

结果发送至会员。

第十一条 采取变卖方式处置作为保证金的国债的，交易所

向中央结算公司申请办理。具体要求和流程按照中央结算公司

有关规定办理。

第十二条 采取协议折价方式处置作为保证金的国债的，交

易所与会员、国债持有人协商，协商一致的，交易所和会员共

同向中央结算公司申请办理。具体要求和流程按照中央结算公

司有关规定办理。

第六章 标准仓单处置流程

第十三条 标准仓单变卖采取公开竞买形式的，按照以下流

程办理：

（一）变卖公告

第 T 日，交易所在官网发布标准仓单变卖公告，告知待处

置的标准仓单信息、变卖时间、参与及付款方式等事项。

（二）变卖保留价

变卖保留价=第 T日标准仓单对应品种最近交割月份期货合



- 4 -

约的结算价*折扣比率。

（三）竞买人参与条件

竞买人需要先按照标准仓单货款金额的一定比例交纳保证

金，方可参与竞买，具体比例以变卖公告为准。

（四）具体流程

1.申请：第 T+1 日，竞买人在规定变卖时段内按照公告要求

向交易所提交申请。

2.结果确定：第 T+1 日，报价时段结束后，如全部买申报总

量小于或等于会员相关债务金额，买申报全部成功；全部买申

报总量大于会员相关债务金额，按照“价格优先、时间优先”原

则募入，募满为止。低于单笔最低投标量、变卖保留价的申请

均无效。

3.结果通知：第 T+1 日，交易所在确认变卖结果后，向竞买

人发送竞买成功通知。

（五）交款

第 T+2 日，买受人应当将标准仓单货款与预交保证金的差

额部分划入交易所指定的资金账户。买受人未按时足额支付货

款的，保证金不予退还。

（六）标准仓单过户

交易所收到货款后，将标准仓单登记至买受人名下。

第十四条 采取拍卖方式处置作为保证金的标准仓单的，交

易所将发布拍卖通知，告知拍卖人、标准仓单信息、拍卖时间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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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与及付款方式、拍卖公告查询途径等。

第十五条 采取协议折价方式处置作为保证金的标准仓单

的，交易所将与会员、标准仓单持有人协商，协商一致的，按

照交易所标准仓单转让相关规定办理。

第十六条 买受人应当在交款后 1 个工作日内，按税务机关

的规定将开具发票的具体事项，包括购货单位名称、购货单位

地址、金额、纳税人登记号等信息通知原标准仓单持有人。原

标准仓单持有人应当在标准仓单过户后 7 个工作日内，向买受

人开具发票。原标准仓单持有人未在规定时间开具发票的，按

照国家税务部门公布的增值税税率补偿买受人，补偿金额从货

款中扣付。交易所可以继续对该会员剩余的标准仓单进行处置。

第十七条 标准仓单在处置期间被注销的，交易所有权继续

处置该标准仓单对应的货物或提货权。

第七章 其他事项

第十八条 出现以下情形的，交易所可以中止作为保证金的

资产的处置：

（一）出现政策调整或市场大幅波动等异常情况；

（二）交易所认为有必要中止的其它情形。

第十九条 交易所将资产处置所得款项作为会员的入金处

理，并偿付会员的交易保证金债务和相关债务，会员可以对偿

付后的剩余资金向交易所提出出金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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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处置金额不足以覆盖会员相关债务的，交易所按

照上述原则继续进行资产处置。

第八章 附则

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由交易所解释，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

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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